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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bookmark: _Toc15396600][bookmark: _Toc15377197]部门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bookmark: _Toc15377198][bookmark: _Toc15378445]（一）主要职能。米易县城市管理局是承担城市管理的县政府直属参公管理事业单位，2006年4月成立，2009年确定为参公管理事业单位，核定编制数27名（含工勤人员1名）。
[bookmark: _Toc15378446][bookmark: _Toc15377199]（二）2018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9亿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密闭清运率达100%，垃圾日处理量107吨，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达90%以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6.3%，路灯亮化率达98%，市政设施完好率达97%。
完成睿龙花园西侧边坡治理、亮化三期工程、公共自行车第二轮运行维护采购项目、龙桥维护项目、交通岛改造等重点项目和领导交办事项，按计划实施全市污水处理PPP项目、旅游公厕建设项目、宜居城市建设项目、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米易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项目、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项目、2018旧城区合流制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等。
[bookmark: _Toc15396601][bookmark: _Toc15377200]二、机构设置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无下属二级单位，内设办公室、城市监察股、环卫股、绿化股、市政设施维护管理股五个职能股室。

[bookmark: _Toc15396602][bookmark: _Toc15377204]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96603][bookmark: _Toc15377205]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收入决算总额10596.00万元，比2017年4821.06万元增加5774.94万元，增长119.79%，主要原因是原由财政直接支付的工程项目款本年全部由财政下达我局支付，支出总额6408.30万元，比2017年4761.06万元增加1647.24元，增长34.60%，原因同上。
（图1：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图）（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06][bookmark: _Toc15396604]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收入决算数10596.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5292.01万元，占49.94%，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5303.99万元，占50.06%。

（图2：收入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96605][bookmark: _Toc15377207]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支出合计6408.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66.64万元,占全部支出的36.93%,项目支出4041.66万元。占全部支出的63.07%。

（图3：支出决算结构图）（饼状图）

[bookmark: _Toc15396606][bookmark: _Toc15377208]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额10596万元，比2017年4821.06万元增加5774.94万元，增长119.79%，主要原因是原由财政直接支付的工程项目款全部由财政下达我局支付，支出总数6408.30万元，比2017年4761.06万元增加1647.24万元，增长34.6%，原因同上。
[bookmark: _Toc15377209][bookmark: _Toc15396607]（图4：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计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0]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48.30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6.36%。与2017年978.03万元相比增加70.27万元，增长7.18%。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20.75万元，增长2.12%，主要原因是退休人员经费比上年增加9.13万元，一名职工死亡增加抚恤费7.07万元及因保险基数变动致使基本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缴费上升4.55万元所致；城乡社区支出增加41.29万元，增长4.22%，主要原因是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主要为绿化改造等零星工程项目）增加636.16万元，行政运行经费增加31.45万元，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及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因调整账务等原因比上年减少626.32万元，住房保障支出（主要是住房公积金）因基数调整及人员变动等原因增加8.23万元，增长0.84%。

（图5：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变动情况）（柱状图）


[bookmark: _Toc15377211]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48.3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45.30万元，占4.32%；住房保障支出28.09万元，占2.68%，城乡社区支出974.91万元，占93.00%。
[bookmark: _Toc15377212]（图6：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饼状图）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bookmark: _Toc15377213][bookmark: _Toc15377444][bookmark: _Toc15378460]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为1048.30万元，完成预算17.82%。其中：
1.社会保障和就业45.30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中：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2080504）支出决算数为9.13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决算数为27.57万元；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2080506）支出决算数为1.53万元；死亡抚恤（2080801）支出决算数为7.07万元，以上支出均与预算数持平。
2.城乡社区支出974.91万元，完成预算36.40%。其中：行政运行（2120101），支出决算数276.32万元，完成预算100%；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120399）决算数636.16万元，完成预算29.91%；主要原因是部分工程项目还处于筹建准备阶段，工程资金暂时还无法支付所致。城乡社区环境卫生（2120501）支出决算数62.43万元，完成预算94.98%，其余5.02%因尚未完成支付手续而结转下年支付。
3.住房保障支出28.09万元，完成预算100%。
[bookmark: _Toc15377214][bookmark: _Toc15396608]4.节能环保支出及其它支出因部分工程项目处于筹备阶段，因而未完成预算。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12.14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368.36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134万元、津贴补贴74.57万元、奖金4.55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27.57万元、职业年金缴费1.53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0.71万元、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1.5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缴费9.67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2.29万元、退休费9.13万元、抚恤金7.07万元、生活补助2.34万元、奖励金65.32万元、住房公积金28.09万元。
　　公用经费43.78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6.34万元、咨询费1.00万元、电费0.91万元、邮电费1.77万元、差旅费8.98万元、租赁费0.38万元、会议费0.10万元、培训费1.00万元、公务接待费0.84万元、福利费1.52万元、其他交通费14.58万元、税金及附加费用0.04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6.32万元。
[bookmark: _Toc15396609][bookmark: _Toc15377215]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6]（一）“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17]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0.84万元，与预算数持平。
（二）“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0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0.84万元，占100%。具体情况如下：
（图8：“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饼状图）






1.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0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0万元, 
3.公务接待费支出0.84万元，完成预算100%。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比2017年0.90万元，减少0.06万元，下降6.67%。主要原因是本年接待批次及接待人次均有所下降。
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开展业务活动开支的用餐费。国内公务接待5批次，48人次（不包括陪同人员），共计支出0.84万元，具体内容包括：
接待木里县城乡规划建设和住房保障局学习城乡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城市管理工作以及城乡污水、垃圾规划编制及管理工作支出0.24万元；接待南部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考察城市管理工作支出0.19万元；接待遂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交叉检查工作支出0.085万元；接待旺苍县林业和园林局开展城市园林绿化管护机制及创园工作经验考察学习工作支出0.13万元；接待广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考察学习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机制等工作支出0.19万元。
[bookmark: _Toc15377218][bookmark: _Toc15396610]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8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支出5360.00万元。
[bookmark: _Toc15377219][bookmark: _Toc15396611]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我单位2018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十、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1）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单位）在年初预算编制阶段，组织对“环卫清运人员经费”及“协管员经费”两个项目开展了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对2个项目编制了绩效目标，预算执行过程中，选取2个项目开展绩效监控，年终执行完毕后，对2个项目开展了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梳理填报。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开展绩效自评，从评价情况来看：
一是重要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9亿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密闭清运率达100%，垃圾日处理量107吨，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达90%以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6.3%，路灯亮化率达98%，市政设施完好率达97%。
二是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完成睿龙花园西侧边坡治理、亮化三期工程、公共自行车第二轮运行维护采购项目、龙桥维护项目、交通岛改造等重点项目和领导交办事项，按计划实施全市污水处理PPP项目、旅游公厕建设项目、宜居城市建设项目、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米易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项目、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项目、2018旧城区合流制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等。
三是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情况。制定下发了《米易县2018年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细则》《2018年城市管理工作考核细则》；开展了乡镇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为各乡镇争取城乡垃圾和污水处理费用170余万元；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29次，严格落实市城管委下发整改；将垃圾中转站建设、垃圾场封场治理项目、白马镇污水管网建设等城乡污水处理建设和城乡垃圾处理建设项目纳入全省三推项目和全市污水处理PPP项目同步实施；在全市城市管理月考核中3次位居全市首位。
（二）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本部门在2018年度部门决算中反映“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等3个项目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
1.“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该项目全年预算数1330.42万元，执行数为1178.12万元，完成预算的88.55%。通过项目实施，充分保障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该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分99分。该项目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现的主要问题：新一轮的环卫作业市场化虽完善了诸多原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的不足之处，但仍然存在清扫保洁与垃圾清运、绿化管护的一些问题。
进一步改进措施：在改革过程中采用环卫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一体市场化，绿化区域清扫保洁划归绿化管护市场化等工作措施并在新一轮市场化运营中予以完善。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环卫清扫保洁项目

	预算单位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1330.42
	执行数:
	1178.12

	
	其中-财政拨款:
	1330.42
	其中-财政拨款:
	1178.12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项目，均按照合同相关规定完成并通过验收，项目充分保障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该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分99分。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米易县城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米易县城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项目完成指标
	
	
	密闭清运率达100%
	密闭清运率达100%

	
	项目完成指标
	
	
	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90%
	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90%

	
	项目完成指标
	
	
	
	

	
	满意度指标
	
	
	
	


2.米易县城市亮化（三期）采购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城市亮化工程建设是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一桥至三桥安宁河两侧楼体及园林景观亮化，补强节点灯光，并向安宁河东西两侧进行延伸，切实提升城区亮化层次感，结合我县实际，2017年启动实施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项目总体包括德福苑、公安局、农牧局、图书馆、游泳馆、中学宿舍楼、广电中心、创业孵化园、迷阳水岸、河滨公园后建筑、宏坤中央公园、船型建筑、草场河公厕、河滨公园、易园、儿童游乐区、人民法院及武装部、边坡及草场河栈道、皮划艇训练基地河堤、米易县二小等建筑和场所亮化美化工程。该项目资金分材料采购及监理采购两部分，其中：材料采购计划2190.54万元，亮化监理采购计划33.72万元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材料采购资金扣除取消的广电中心和待完善资料的以外，已安装调试且运行正常部分按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款项已全部到位，共1267.87万元。监理采购按合同已安排资金12.96万元。以上两项资金共计1280.83万元，到位率100%。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是为了更好地展示米易县“白天花园 夜晚光都”的城市魅力，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评价结论：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是更好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县城市容市貌，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供有力的支撑。
存在问题：一是施工人员作业阶段忽视自身安全，违规操作引发的安全隐患；二是项目整体实施中忽视质量问题引发的质量安全。
进一步改进措施：1.城管局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施工方安全教育宣传，在作业阶段必须按照要求穿戴安全帽、挂安全绳，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2.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的前往施工现场进行考核监督，加强与监理方的联系与沟通，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要求施工方进行整改；3.我局要牢牢把控工程质量，保证工期的前提下高质量完工。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

	0预算单位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225.00
	执行数:
	225.0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材料采购计划2190.54万元，亮化监理采购计划33.72万元
	该项目材料采购资金扣除取消的广电中心和待完善资料的以外，已安装调试且运行正常部分按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款项已全部到位，共1267.87万元。监理采购按合同已安排资金12.96万元。以上两项资金共计1280.83万元，到位率100%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满意度指标
	
	
	
	







3. “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为解决部分小区雨污未分流及堵塞问题，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由我局实施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内容及规模：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原管网作为污水管网；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项目总投资：540万元；资金来源为宜居城市建设资金（上级资金）；建设地点：米易县城区；建设时间：2017年9月-2018年1月。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540万元，合同总价为363.0439万元。
截止评价时点，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该项目工程进度款225万元已全部到位（川财投[2017]9号“宜居县城建设资金”，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
项目合同总价为363.0439万元，由于绿阳生活广场段外侧居民自建房存在安全隐患，所以项目完成80%，即实际完成投资281.28万元，本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节点完成工期要求。
从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评价。
评价结论：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解决部分小区雨污未分流及堵塞问题，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城市发展打下基础。
存在问题：一是施工人员作业阶段忽视自身安全，违规操作引发的安全隐患；二是项目整体实施中忽视质量问题引发的质量安全;三是农民自建房房屋基础与省道距离过近，我局无法与房屋所有人协商一致，导致项目进度缓慢。
进一步改进措施：1.城管局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施工方安全教育宣传，在作业阶段必须按照要求穿戴安全帽、穿反光背心，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2.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的前往施工现场进行考核监督，加强与监理方的联系与沟通，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要求施工方进行整改；3.我局要牢牢把控工程质量，保证工期的前提下高质量完工；4.对于工程涉及占用施工道路无法协调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2018 年度)

	项目名称
	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

	预算单位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

	预算执行情况(万元)
	预算数:
	225.00
	执行数:
	225.0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其中-财政拨款:
	225.00

	
	其它资金:
	0
	其它资金:
	

	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

	
	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
	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实际完成指标值(包含数字及文字描述)

	
	项目完成指标
	
	
	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
	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

	
	项目完成指标
	
	
	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
	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

	
	项目完成指标
	
	
	
	

	
	项目完成指标
	
	
	
	

	
	满意度指标
	
	
	
	



（三）部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按要求对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开展自评，《米易县城市管理局部门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见附件。
[bookmark: _Toc15377221][bookmark: _Toc15396612]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bookmark: _Toc15377222]（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米易县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3.78万元，比2017年27.99万元增加15.79万元，增长56.41%，主要原因是2018年业务量及公务外出增加，使办公费及差旅费等相应增加。
[bookmark: _Toc15377223]（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米易县城市管理局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23.1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94.39万元（其中：城市管理执法服装购置15.7914万元，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第二轮运行安装调试采购78.6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363.04万元（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服务支出265.68万元（其中：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三年运营管理维护费249.48万元，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监理16.20万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723.1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723.12万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bookmark: _Toc15377224]（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米易县城市管理局共有车辆35辆，全部为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第3部分 [bookmark: _Toc15377225][bookmark: _Toc15396613]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单位从同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预算资金。
2.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如…（二级预算单位事业收入情况）等。
3.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如…（二级预算单位经营收入情况）等。
4.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上述收入以外的各项收入。主要是…（收入类型）等。 
5.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事业单位当年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6.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7.结余分配：指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从非财政补助结余中分配的事业基金和职工福利基金等。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单位按有关规定结转到下年或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
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0504“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反映未实行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开支的离退休支出；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2080506“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职业年金支出；2080801“死亡抚恤”反映按规定用于烈士和牺牲、病故人员家属一次性和定期抚恤金以及丧葬补助费。
10．城乡社区支出：2120101“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212010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它项目支出；2120399“其它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反映其它用于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方面的支出；2120501“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反映城乡社区道路清扫、垃圾法运与处理、公厕建设与维护、园林绿化等方面的支出。 
11.住房保障支出：2210201“住房公积金”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1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1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4.“三公”经费：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15.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bookmark: _Toc15377226][bookmark: _Toc15396614]
第四部分 附件

[bookmark: _Toc15396615]附件1
[bookmark: _Toc15396616]米易县城市管理局2018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概况
按照 2006 年 4 月 7 日米易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成立米易县城市管理局的通知》（米编发【2006】1 号文件要求，将城市管理职能从规划和建设管理局划出，组建米易县城市管理局，承担城市管理职能，为县府直属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城市监察股、绿化股、环卫股、市政设施维护管理股五个职能股室。主要负责城市市容市貌监察、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护、城市公共设施维护管理及供水、供气等城市公用事业监管。我局经县办编办核定事业编制 27 名，其中全额拨款事业编制 26 名、工勤人员编制 1 名。内设机构为 5 个股所级机构。领导职数：局长 1名，副局长 2 名，股级领导 6 名。2009 年转为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我局现实有人数 163人，其中：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 27 人(含新聘工勤人员4人)，财补助人员 136 人（临时聘用城监协管员、环卫清运人员及电工等），退休人员 9人。
2018年末资产总计6441.42万元，负债总计657.81万元,占全部资产总额的10.21%，净资产5783.61万元，占全部资产总额的89.79%。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18年收入合计10596.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收入5292.0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5303.99万元。
（二）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18年支出合计6408.30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构成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3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71%；城乡社区支出6334.91万元,占支出总额的98.85%；住房保障支出28.09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44%。
三、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
（一）预算编制情况。
2018年财政安排年初预算拨款收入893.78万元,预算拨款支出893.78万元。预算拨款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构成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98万元,城乡社区支出832.98万元,住房保障支出26.82万元；按经济分类构成为：工资福利支出268.77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18.41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83.4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6.60万元。
2018年财政调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650万元，追加预算资金9702.22万元。
（二）执行管理情况。
2018年财政调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650万元，本年收入决算数10596.00万元，支出决算数6408.30万元，年末结转结余资金4837.70万元。
本单位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本单位承担的其它相关工作。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本单位内部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离退休费、住房公积金和日常公用经费等。
项目支出，是用于保障环卫、绿化、市政及城市监察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3.98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以及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等支出。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0万元。
4、住房保障支出26.82万元，用于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5、城乡社区支出832.98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日常运转以及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而安排的年度项目支出等。
（三）决算编制情况。
2018年财政调整年初结转结余资金650万元，本年收入决算数10596.00万元，支出决算数6408.30万元，年末结转结余资金4837.70万元。
本年支出按支出功能分类构成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3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71%,城乡社区支出6334.91万元,占支出总额的98.85%,住房保障支出28.09万元,占总支出的0.44%；按经济分类构成为：工资福利支出284.5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4.44%,商品和服务支出4164.91万元,占支出总额的64.99%,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83.86万元,占支出总额的1.31%，资本性支出1875.03万元，占支出总额的29.26%。
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
1、“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8年全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0.84万元,主要是公务接待费0.84万元，无出国（境）经费及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会议费支出情况：2018年全年会议费支出0.10万元，与上年3.66万元相比，减少3.56万元，减少97.27%。
 3、培训费支出情况：2018年培训费支出合计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培训费支出0.52万元增加0.48万元,增加92.31%。
（四）支出绩效情况。
一是重要指标。目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9亿元（预计12月底完成2.3亿元项目入库），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密闭清运率达100%，垃圾日处理量107吨，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达90%以上，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6.3%，路灯亮化率达98%，市政设施完好率达97%。
二是重点项目建设。完成睿龙花园西侧边坡治理、亮化三期工程、公共自行车第二轮运行维护采购项目、龙桥维护项目、交通岛改造等重点项目和领导交办事项，按计划实施全市污水处理PPP项目、旅游公厕建设项目、宜居城市建设项目、垃圾中转站建设项目、米易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封场项目、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项目、2018旧城区合流制雨污管网改造项目等。
三是城市管理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制定下发了《米易县2018年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细则》《2018年城市管理工作考核细则》；开展了乡镇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为各乡镇争取城乡垃圾和污水处理费用170余万元；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29次，严格落实市城管委下发整改；将垃圾中转站建设、垃圾场封场治理项目、白马镇污水管网建设等城乡污水处理建设和城乡垃圾处理建设项目纳入全省三推项目和全市污水处理PPP项目同步实施；在全市城市管理月考核中3次位居全市首位。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随着我县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城区面积不断扩展，城市内涵不断丰富，城市承载功能不断增强，城市管理所面对的部件也在质和量上发生深刻变化，再加上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资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重视程度，希望财政一如既往加强资金保障。
（二）存在问题。
各股室对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改进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
2、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
3、加强对相关人员的理论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专业技能，特别是针对《预算法》、《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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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8年环卫市场化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米易县城区2016—2020年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招标工作已于2016年7月正式签订5年服务合同，其中，一标段（城南片区）由成都高建环境卫生服务有限公司米易分公司承包，二标段（河西片区）由成都和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米易分公司承包，三标段（城北片区）由成都黄大姐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米易分公司承包。此轮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优化完善：
1．延长承包期限：为了鼓励中标企业加大作业设施设备投资，增强机械清扫力度，提高保洁效率，提升保洁水平，本次承包期限由之前的3年延长至5年，具体时间从2016年7月1日起至2021年6月30日止。
2．扩大作业区域：随着城区面积不断扩大，绿化管护面积已由2013年1月的780416.78平方米（不含湖面面积）增加到了960757.23平方米（不含湖面面积149500平方米），增加了180340.45平方米。
3．调整标段划分：由于作业区域的扩大，兼顾标段作业类型等情况和新增区域的保洁面积，为达到精细化保洁标准，重新划分之前的两个管护标段区域，分为城南、城北和河西三个环卫清扫保洁标段。
4．提高养护单价：随着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为保障我县保洁水平不断提升，适当提高保洁服务单价，由2013年招标的每年每平方米6.18元(不含湖面及公厕管理费用)提高到2016年的8.25元（不含湖面及公厕管理费用）。同时考虑国家最低工资标准上调等因素，为保障我县环卫作业水平不断提升，适当提高环卫作业单价，每年定额递增0.4元/㎡，且合同期内不再因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变动等增加企业运行经费（不含单位缴纳五险部分）。
5．细化作业标准：为确保我县环卫保洁标准精细化提高，在充分考虑旅游、迎检、人流量等难易程度的基础上，将各保洁标段作业面积划分为一级路面（广场、公园及人流量较大区域）、二级路面（车行道及人流量较小区域）、三级路面（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小区）及绿化区域四个标准，对应执行不同的作业标准。
6．修订作业考核标准：根据县城区域清扫保洁市场化实际情况和三年管理中发现的问题，新修订《米易县清扫保洁市场化作业质量标准（试行）》和《米易县城区清扫保洁市场化作业考核细则（试行）》。
	米易县城区清扫保洁市场化作业考核细则（试行）

	

	序号
	考核内容及标准
	备注

	 道路清扫保洁考核 

	1
	夏季早上在6：30,冬季早上7：00前全面清扫完毕，一级、二级路面清扫保洁时间不低于16小时,三级路面保洁时间不低于12小时，出现漏扫、花扫，每100平方米以内扣1分；每300平方米以内扣2分；超过300平方米的扣3分，未按规定时间清扫完毕的扣4分。
	

	2
	一、二级路面做到道路无垃圾、无杂物、无积泥、无积水、无污迹；路面干净，绿地和树池干净，边角侧石干净，雨水井沟畅通干净，果皮箱、垃圾收集箱等环卫设施及护栏、交通隔离栏干净。三级路面做到三无四净，绿化区域质量标准参照对应路段或区域等级指标。未达标准要求每一处对应扣除0.5-2分，5平方米以下的扣0.5分，5-10平方米扣1分，10平方米以上扣2分。
	

	3
	人行道、树坑、花池、花台及绿化带等责任区内有烟头，每个扣0.1分；有白色垃圾的扣0.2分，清扫路段（含边坡、沟内、边坎、视野范围内）有卫生死角的扣2分。
	

	 作业规范考核 

	4
	及时更换影响清扫质量的扫帚，并将清扫的垃圾收运至垃圾收集容器倾倒，不得扫入窨井、雨篦子、河道、绿化带和空地内，不得焚烧垃圾。每次每处扣0.2-2分。
	

	5
	在规定时间内，承包范围内未留有保洁人员，工作时间内出现保洁不及时（垃圾出现30分钟以上未清理），发现一次/一处扣0.5分。
	

	6
	定期对果皮箱、垃圾收集箱、垃圾房进行清洗，果壳箱每天清理两次以上、擦洗一次，保持箱体洁净，箱内垃圾不满溢,及时关好箱门,箱内必须置放垃圾袋。座椅、康体娱乐设施、雕塑、步行景观桥梯、扶手、栏杆每天擦拭，未达要求的，每次每处扣0.2分
	

	7
	作业时间不穿工作服或标志服、穿高跟鞋或拖鞋、衣冠不整等，发现一次扣0.2分
	

	8
	清扫时段内作业时未设立安全警示桩、未采取互保措施的，每次每处扣1分
	

	9
	乱张贴的广告标语须在24小时内清除，道路两侧的建筑物外墙、广告牌、路牌、邮筒、读报栏、树干、电杆、灯杆、电力电信分配箱、桥护栏、墙壁等市政设施等发现小广告每次每张（处）扣0.1分
	

	10
	作业车辆车容整洁，文明作业，标志清晰。机扫作业应按规定车速作业，作业过程中应随时观察路面及监视仪表，机械清扫车速在10公里/小时内，未达要求的，每次扣1分
	

	免费公厕考核及其它

	11
	未按要求悬挂标示规则制度等，缺少一处扣0.5分。
	

	12
	免费公厕地面、墙壁、窗户、便池、尿池、蹲位、隔板、洗手池一处不净，扣0.1分；乱贴、乱画一处扣0.1分，有臭味，蜘蛛网一处扣0.1分，
	

	13
	免费公厕不整洁，存在粪便、污水、杂物一处扣0.2分
	

	14
	公共厕的通风、冲水、洗手、照明、门板、便器、地面等设施完好，否则一处扣0.2分。
	

	15
	环卫工人休息屋内外的不整洁，存在白色垃圾、设施破损，一处扣0.2分
	

	内部管理考核

	16
	承包单位要建立内部考核机制，完善管理制度。 承包单位管理人员要随清扫、清运保洁时间实行错时管理，检查必须有记录。 机动车辆管理要有管理档案、有安全教育培训记录、有运行记录、有维修保养记录。 公司要配足管理人员和保洁人员，每月月初把上月的管理人员、一线保洁人员的花名册（包括姓名、工作路段、身份证号码、保险情况等）上报至县城管局。 未达要求的，每项每次扣1分
	

	其他

	17
	遇到上级检查或有临时突击任务时，应服从县城管局安排管理，按规定及时完成下达的任务。根据实际情况，每次扣1-10分。
	

	18
	被省级（以上）新闻媒体曝光的每次每处扣10分；市级新闻媒体曝光或市、县级领导点名批评的每次每处扣4分；局领导点名批评的每次每处扣2分；市民投诉确有问题每次每处扣1分
	

	19
	接到投诉电话和新闻舆论等举报投诉后，应在12小时内处理完毕，并作好信息反馈。投诉不处理的或未完成整改任务的，每次扣2-5分；处理后无反馈的，每次扣0.5分。
	

	20
	对已检查出的问题未及时按要求整改的按此项目原分值加倍扣分。
	

	奖励措施 

	21
	当月检查合格率在95%以上，且位居第一名的，从当月所有标段扣款总额中抽出一定比例奖励给第一名；所有标段均未达95%以上的，不予奖励.
	

	22
	在年终评比位居第一的；或在县委、县政府布置的各项任务时，成绩特别优秀的，给予一定奖励。
	

	23
	得到市级（含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报道，为我县环境卫生事业取得荣誉，每次加1-10分。
	

	24
	积极配合城市管理工作，积极参与违法行为规劝，及时上报作业区域城市管理不足和问题，每次加0.1分。每次获得加分项分值纳入当月考核，不超过月承包费用。
	



2．项目资金申报的依据为项目合同。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对米易县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广场、城南安宁河湖面、垃圾收集房1座，城区星级公厕13座环境卫生进行清扫保洁。
2．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为：米易县城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密闭清运率达100%，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达90%。
3．项目申报内容主要为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在项目中对米易县建成区道路清扫保洁的保障与项目申报内容相符，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我县新一轮五年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三个作业区域保洁经费五年合计4602.06万元，其中第一年保洁经费843.55万元，第二年保洁经费881.98万元，第三年保洁经费920.42万元，第四年保洁经费958.84万元，第五年保洁经费997.27万元。人员保险费用五年预计1959.00万元。
本项目资金由我局根据项目合同及每年清扫保洁面积增减变化情况编制年度项目预算,在实际运行中，每年管护经费按12个月平均分摊，每月按考核结果由我局向县财政局申请并拨付实际费用。人员保险费用由中标企业每月缴纳后凭社保局出具正式发票经我局审核后一并向县财政局申请经费。县财政审核后按月予以核拨。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2018年环卫市场化经费计划1330.42万元（含清扫人员保险费），全部由县级财政资金安排。
 2．资金到位。
该项目资金全年实际支出1178.12万元（已扣除考核扣款0.71万元），已全部到位，到位率100%。
3．资金使用。
2018年全年环卫市场化资金支出1178.12万元，其中：清扫费893.79万元，清扫人员保险费284.33万元。详见：2018年环卫市场化经费支出明细账。
	2018年环卫市场化经费明细账

	
	
	
	
	
	
	
	金额单位：元

	月
	日
	凭证号
	摘  要
	借  方
	贷方
	借/贷
	余  额

	02
	06
	0009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0,366.67
	0
	　
	0

	02
	06
	0009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6,744.32
	0
	　
	0

	02
	06
	0010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2
	06
	0010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5,905.42
	0
	　
	0

	02
	06
	0011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2
	06
	0011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94,951.20
	0
	借
	957,744.77

	03
	02
	0015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2,291.67
	0
	　
	0

	03
	02
	0015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6,744.32
	0
	　
	0

	03
	02
	0016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3
	02
	0016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91,743.60
	0
	　
	0

	03
	02
	0017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3
	02
	0017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3,691.35
	0
	借
	1,911,992.87

	03
	28
	0045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3
	28
	0045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91,743.60
	0
	　
	0

	03
	28
	0046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3
	28
	0046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9,728.12
	0
	　
	0

	03
	28
	0047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2,291.67
	0
	　
	0

	03
	28
	0047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4,658.56
	0
	借
	2,870,191.98

	05
	03
	0011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5
	03
	0011
	转付黄大姐公司人员保险费
	91,743.60
	0
	借
	3,231,131.17

	05
	04
	0012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5
	04
	0012
	转付和佳公司保险费
	66,242.24
	0
	　
	0

	05
	04
	0013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1,756.67
	0
	　
	0

	05
	04
	0013
	转付高建公司保险费
	64,658.56
	0
	借
	3,824,370.21

	05
	23
	0046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5
	23
	0046
	转付黄大姐公司保险费
	90,674.40
	0
	　
	0

	05
	23
	0048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2,291.67
	0
	　
	0

	05
	23
	0048
	转付高建公司保险费
	64,658.56
	0
	　
	0

	05
	23
	0049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5
	23
	0049
	转付和佳公司保险费
	63,074.12
	0
	借
	4,774,846.12

	06
	20
	0012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2,281.67
	0
	　
	0

	06
	20
	0012
	转付高建公司人员保险费
	64,658.56
	0
	　
	0

	06
	20
	0013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9,195.59
	0
	　
	0

	06
	20
	0013
	转付黄大姐公司人员保险费
	90,674.40
	0
	　
	0

	06
	20
	0014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581.57
	0
	　
	0

	06
	20
	0014
	转付和佳公司人员保险费
	64,130.16
	0
	借
	5,726,368.07

	07
	24
	0029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68,470.59
	0
	　
	0

	07
	24
	0029
	转付黄大姐公司人员保险费
	93,882.00
	0
	　
	0

	07
	24
	0030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0,471.57
	0
	　
	0

	07
	24
	0030
	转付和佳公司人员保险费
	63,074.12
	0
	　
	0

	07
	24
	0031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2,291.67
	0
	　
	0

	07
	24
	0031
	转付高建公司人员保险费
	70,400.38
	0
	借
	6,684,958.40

	08
	30
	0069
	转付高建公司环卫市场化经费
	251,593.33
	0
	　
	0

	08
	30
	0069
	转付高建公司环卫市场化保险费
	69,264.89
	0
	　
	0

	08
	30
	0070
	转付黄大姐公司环卫市场化经费
	282,075.75
	0
	　
	0

	08
	30
	0070
	转付黄大姐公司环卫市场化保险费
	148,383.30
	0
	　
	0

	08
	30
	0071
	转付和佳公司环卫市场化经费
	230,015.80
	0
	　
	0

	08
	30
	0071
	转付和佳公司环卫市场化保险费
	98,547.42
	0
	借
	7,764,838.89

	09
	25
	0027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52,008.33
	0
	　
	0

	09
	25
	0027
	转付高建公司人员保险费
	69,264.89
	0
	　
	0

	09
	25
	0028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30,015.80
	0
	　
	0

	09
	25
	0028
	转付和佳公司人员保险费
	69,194.28
	0
	　
	0

	09
	25
	0029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82,075.75
	0
	　
	0

	09
	25
	0029
	转付黄大姐公司人员保险费
	100,788.60
	0
	借
	8,768,186.54

	11
	01
	0001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49,920.83
	0
	　
	0

	11
	01
	0001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8,129.40
	0
	　
	0

	11
	01
	0002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29,265.80
	0
	　
	0

	11
	01
	0002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69,194.28
	0
	　
	0

	11
	01
	0003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81,640.75
	0
	　
	0

	11
	01
	0003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人员保险费
	106,609.35
	0
	借
	9,772,946.95

	11
	30
	0072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52,008.33
	0
	　
	0

	11
	30
	0072
	转付高建公司保险费
	65,462.01
	0
	　
	0

	11
	30
	0073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30,015.48
	0
	　
	0

	11
	30
	0073
	转付和佳公司保险费
	68,044.46
	0
	　
	0

	11
	30
	0074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82,075.75
	0
	　
	0

	11
	30
	0074
	转付黄大姐公司保险费
	106,609.35
	0
	借
	10,777,162.33

	12
	19
	0045
	转付和佳公司清扫费
	230,015.48
	0
	　
	0

	12
	19
	0045
	转付和佳公司人员保险费
	64,198.59
	0
	借
	11,071,376.40

	12
	20
	0046
	转付高建公司清扫费
	251,895.83
	0
	　
	0

	12
	20
	0046
	转付高建公司人员保险费
	69,264.89
	0
	　
	0

	12
	20
	0047
	转付黄大姐公司清扫费
	282,075.75
	0
	　
	0

	12
	20
	0047
	转付黄大姐公司保险费
	106,609.35
	0
	借
	11,781,222.22

	12
	31
	　
	本年累计
	11,781,222.22
	0
	　
	　



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报送专项资金申请及时，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未开设专项资金银行帐户，将支出帐户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帐户或办理定期储蓄存款。没有违反规定使用、滞留、截留甚至挪用、侵占专项资金，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与完整。
 各股室加强考核管理，严格制定各项考核标准并加以实施。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的管理，努力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1） 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2016-2020年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公开招标采购项目按照合同进行，项目监督由米易县城市管局实施。
（二）项目管理情况。项目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承包方，项目总体实施按照日常监督考核进行结算，项目监督均由我局环卫股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城管局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对承包方进行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承包方进行整改，每月由我局组织工作人员根据新修订的《米易县清扫保洁市场化作业质量标准（试行）》对承包方按照“米易县城区清扫保洁市场化作业考核细则（试行）”进行考核。我局按照考核结果向财政申报拨付项目资金。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2018年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项目，均按照合同相关规定完成并通过验收，项目充分保障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区道路机械化清扫程度，该项目绩效评价自评分99分。
（二）项目效益情况。
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促进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新一轮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克服了上一轮清扫保洁市场化的诸多不足之处，县城区环卫作业质量提升成效显著。新一轮市场化方案调整合理化、作业质量的要求制度化、作业经费测算标准的精细化。2018年环卫市场化项目资金的使用，达到了绩效目标要求，确保了城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项目管理规范，资金管理安全，资金拨付及时到位，社会效益比较显著，群众满意率高。
（2） 存在的问题。
就近两年的环卫市场化来看，新一轮的环卫作业市场化虽完善了诸多原环卫清扫保洁市场化的不足之处，但仍然存在清扫保洁与垃圾清运、绿化管护的一些问题。
（3） 相关建议。
建议在改革过程中采用环卫清扫保洁、垃圾清运一体市场化，绿化区域清扫保洁划归绿化管护市场化等工作措施并在新一轮市场化运营中予以完善。
附件3
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城市亮化工程建设是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举措，同时为进一步提升一桥至三桥安宁河两侧楼体及园林景观亮化，补强节点灯光，并向安宁河东西两侧进行延伸，切实提升城区亮化层次感，结合我县实际，2017年启动实施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项目总体包括德福苑、公安局、农牧局、图书馆、游泳馆、中学宿舍楼、广电中心、创业孵化园、迷阳水岸、河滨公园后建筑、宏坤中央公园、船型建筑、草场河公厕、河滨公园、易园、儿童游乐区、人民法院及武装部、边坡及草场河栈道、皮划艇训练基地河堤、米易县二小等建筑和场所亮化美化工程。
1.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作为项目业主方即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工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分别进行安全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组织和协调主要7项工作，即三控三管一协调。对项目前期管理、工程施工阶段的管理、竣工移交、项目后评估等阶段进行全过程的工程项目总控制。
2．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为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政府采购立项审批单“MCCG（2017）171号”、“MCCG（2017）196号”及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进行资金申报。
3．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
依照内部控制相关规定及米易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项目资金管理。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并保证专款专用，确保专项资金使用的安全与完整。
截止评价时点，县财政已根据政府相关要求，对项目所需资金作了相应安排。
4． 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
    该项目资金分材料采购及监理采购两部分，其中：材料采购计划2190.54万元，亮化监理采购计划33.72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总体包括德福苑、公安局、农牧局、图书馆、游泳馆、中学宿舍楼、广电中心、创业孵化园、迷阳水岸、河滨公园后建筑、宏坤中央公园、船型建筑、草场河公厕、河滨公园、易园、儿童游乐区、人民法院及武装部、边坡及草场河栈道、皮划艇训练基地河堤、米易县二小等建筑和场所亮化美化工程。
2．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
更好地展示米易县“白天花城 晚上光都”的城市魅力，符合公共利益、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
3． 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
项目申报内容主要为米易县城亮化打造，是结合我县实际，旨在改善和美化城市环境，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倡导“白天花城 夜晚光都”，为进一步提升米易整体形象打下坚实的基础，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副局长为副组长，各股室长及相关工作人员为组员的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从项目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了分析论证。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项目资金申报、批复及预算调整等程序按县委政府及财政相关要求执行，本项目材料采购通过公开招标，由重庆伯爵王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建设，中标价1812.72万元，监理采购由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中选，成交价格16.20万元。截止评价时点，县财政已对该项目资金按照合同约定等作了相应安排。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本项目计划采购资金2224.26万元（含材料采购2190.54万元及亮化监理采购33.72万元），申请县本级财政安排。
2．资金到位。
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材料采购资金扣除取消的广电中心和待完善资料的以外，已安装调试且运行正常部分按合同约定应支付的款项已全部到位，共1267.87万元。监理采购按合同已安排资金12.96万元。以上两项资金共计1280.83万元，到位率100%。
3．资金使用。
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全部资金支出情况。
按照合同，材料采购按灯具安装完成工程量的50%，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竣工验收合格后付合同总金额的50%，竣工结算后付合同总金额的17%，余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全部结束后，付剩余的3%。我单位已按照合同约定分别于2018年2月及2018年7月支付重庆伯爵王照明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三期亮化采购款543.82万元及724.05万元（共计1267.87万元），于2018年11月支付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亮化三期监理费12.96万元。
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资金支付范围、支付标准、支付进度、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1） 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由我局确定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实施内容，项目总体包括德福苑、公安局、农牧局、图书馆、游泳馆、中学宿舍楼、广电中心、创业孵化园、迷阳水岸、河滨公园后建筑、宏坤中央公园、船型建筑、草场河公厕、河滨公园、易园、儿童游乐区、人民法院及武装部、边坡及草场河栈道、皮划艇训练基地河堤、米易县二小等建筑和场所亮化美化工程。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签订合同，按合同要求施工，验收，及资金申请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由我局采用招投标方式确立施工单位，项目总体实施严格按照施工合同进行，项目验收及监督均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实施。
（三）项目监管情况。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监理方由我局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确立监理单位。监理单位按照监理合同约定对项目总体实施进行监管，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造价、进度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包含德福苑、公安局、农牧局、图书馆、游泳馆、中学宿舍楼、广电中心、创业孵化园、迷阳水岸、河滨公园后建筑、宏坤中央公园、船型建筑、草场河公厕、河滨公园、易园、儿童游乐区、人民法院及武装部、边坡及草场河栈道、皮划艇训练基地河堤、米易县二小等建筑和场所亮化美化工程。该项目扣除取消的广电中心和待完善资料的以外，已安装调试完毕且运行正常。另外，根据米易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议事纪要第25期“关于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建设及睿龙花园边坡治理工程协调会会议纪要”，该项目因亮化效果未达到设计要求，部分楼体节点需进一步优化设计方案。涉及增量，由施工方制定增量清单，按照有关程序和规定报送相关部门审批后实施。目前，增量部分已实施完成，待审计后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支付工程款。
（二）项目效益情况。
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是为了更好地展示米易县“白天花园 夜晚光都”的城市魅力，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形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米易县城市亮化工程（三期）采购项目是更好地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发展，进一步提升米易县城市容市貌，为创建文明城市，打造宜居城市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施工人员作业阶段可能会存在忽视自身安全，违规操作引发的安全隐患；二是项目整体实施中可能会存在忽视质量问题引发的质量安全。
（三）相关建议。
1.城管局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施工方安全教育宣传，在作业阶段必须按照要求穿戴安全帽、挂安全绳，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2.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的前往施工现场进行考核监督，加强与监理方的联系与沟通，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要求施工方进行整改；3.我局要牢牢把控工程质量，保证工期的前提下高质量完工。





附件4：
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为解决部分小区雨污未分流及堵塞问题，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由我局实施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项目内容及规模：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原管网作为污水管网；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项目总投资：540万元；资金来源为宜居城市建设资金（上级资金）；建设地点：米易县城区；建设时间：2017年9月-2018年1月。
1．项目主管部门（单位）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
米易县城市管理局作为项目业主方即在设计前的准备阶段、设计阶段、施工阶段、动工前准备阶段和保修期分别进行安全管理、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及组织和协调主要7项工作，即三控三管一协调。对项目前期管理、工程施工阶段的管理、竣工移交、项目后评估等阶段进行全过程的工程项目总控制。
2． 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
根据米发改[2017]112号“米易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立项的批复”，为规范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以及项目合同中相关内容进行资金申报。
3．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
依照内部控制相关规定及米易县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项目资金管理。在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实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并保证专款专用。
付款方式按照合同约定：工程进度款按每月实际完成工程量的80%支付，全部竣工时支付至合同价的80%，余款（扣除质保金3%）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提供完整的竣工验收资料切交付米易县档案局存档，结算审定（以审计机关依法作出的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工程完全交付使用后15日内付清。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主要内容为：安宁路东侧人民路至府城路段、育才路东段铺设雨水管网1.45千米，原管网作为污水管网；绿阳生活广场靠214省道侧的利民路至铁路桥段铺设雨、污管网各0.35千米，并与米易县贤家新区柳溪河道路改造工程连接。
2．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
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解决部分小区雨污未分流及堵塞问题，保障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任组长，副局长任副组长，各股室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为组员的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从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可行性、可控性进行分析论证。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该项目合同总价为363.0439万元，由于绿阳生活广场段外侧居民自建房存在安全隐患，这段管网改造建设施工暂缓。实际完成投资281.28万元，根据合同约定，按实际完成投资额的80%已向县财政申请上级专项资金225万元。2018年6月29日财政已下达该项目经费225万元。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540万元，合同总价为363.0439万元。
2．资金到位。
截止评价时点，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该项目工程进度款225万元已全部到位（川财投[2017]9号“宜居县城建设资金”，资金到位率100%，到位及时。
3．资金使用。
截止评价时点，该项目已按合同约定支付项目施工单位工程进度款225万元。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1） 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
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为：四川腾阁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与该公司签订合同，按合同要求进行施工、及时组织验收及资金申请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项目总体实施严格按照施工合同进行，项目验收及监督均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实施，经验收项目合格。
（三）项目监管情况。米易县旧城区雨污管网分流改造工程监理方由我局采用公开比选方式确立监理单位为四川元丰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按照监理合同约定对项目总体实施进行监管，根据法律法规、工程建设标准、勘察设计文件及合同，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造价、进度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的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合同总价为363.0439万元，由于绿阳生活广场段外侧居民自建房存在安全隐患，这段管网改造建设施工暂缓。实际完成投资281.28万元，本项目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节点完成工期要求。
（二）项目效益情况。
从项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对项目效益进行全面分析评价。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保障了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解决部分小区雨污未分流及堵塞等问题。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优化城市发展打下基础。我局绩效评价自评得93分。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二）存在的问题。
农民自建房房屋基础与省道距离过近，我局无法与房屋所有人协商一致，导致部分管网建设暂缓。
（三）相关建议。
1.城管局工作人员要加强对施工方安全教育宣传，在作业阶段必须按照要求穿戴安全帽、穿反光背心，避免发生人身安全事故；2.安排工作人员不定期的前往施工现场进行考核监督，加强与监理方的联系与沟通，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要求施工方进行整改；3.我局要牢牢把控工程质量，保证工期的前提下高质量完工；4.对于工程涉及占用施工道路无法协调的问题，建议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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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决算结构图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5292.01	5303.99	比例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	0.49940000000000001	0.50060000000000004	

支出决算结构图
支出决算结构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366.64	4041.66	比例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0.36930000000000002	0.63070000000000004	

2017年	
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额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额	4821.0600000000004	4761.0600000000004	2018年	
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额 	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额	10596	6408.3	



2017年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24.55	933.62	19.86	2018年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45.3	974.91	28.09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图	
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	45.3	28.09	974.91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结构 	
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	0	0	0.84	

2017年	
收入决算总额	支出决算总额	4821.0600000000004	4761.0600000000004	2018年	
收入决算总额	支出决算总额	10596	64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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